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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9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14－015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以

电子邮件、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2014 年 3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 3

名，实际参会监事 3 名，其中监事王伟因工作时间安排原因未亲自参会，已委托

监事黄生荣参会并表决。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惠州中

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2013 年年度报告》第十节《监事会报告》。 

本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13 年度实现营业务收入 43,683.92 万元，比上年度增长 3.92%%。2013 年

实现净利润 1182.56 万元，与上年度比较增长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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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本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2014 年度预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4500 万元，比上一年度增长约 44.50%。

实现净利润 2000 万元，比上年度增长约 69%。 

特别提示：本预算为公司 2014 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不代表

公司盈利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经营团队努力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存

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监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面临的市场态势，与公司整体经营目标一致。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及 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年报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13 年年度报告》和在《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登的《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11,825,643.27 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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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公积金   1,183,231.58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4,577,290.67   元，减去本年

度已分配的    3,115,200.00  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2,104,502.36   元。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23,364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4,672,800 元（含

税）。本次利润分配后，尚未分配的利润  97,431,702.36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监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拟定的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

相匹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本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年度内部控制情况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报告以及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所发表意见详见 2014 年 3 月 5 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能得到有效

的执行，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本报告以及独立董事、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所发表的意见详见 2014 年

3 月 5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监事会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2013 年公司募集资

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公

司内部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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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 年 3 月 3 日 




